
淡 江 大 學 1 1 5 學 年 度  

青 年 教 育 與 就 業 儲 蓄 帳 戶 方 案 彈 性 轉 系 申 請 表  

             申 請 日 期 :    年   月   日  

姓 名  學 號  
原學 

系(組) 

   

E - m a i l  電 話 
(H)： 

手機： 

 

性別 

 

 

 

學生簽章: 家長同意簽章: 原系主任同意簽章: 原院長同意簽章: 

擬轉入學系(組) 

志願1 

 

 學系 

審核 

通過  

不通過 

系主任 

簽章： 

院長 

簽章： 

志願2 

 

 學系 

審核 

通過 

不通過 

系主任 

簽章： 

院長 

簽章： 

志願3 

 

 學系 

審核 

通過 

不通過 

系主任 

簽章： 
院長 

簽章： 
❖注意事項： 

1.申請時間:115 年 3月 4日至 3月 25日止，繳交申請資料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發展中心學籍業務(行政 

  大樓 A212室)逾期不予受理(以郵戳為憑)。 

2.申請資格:112年度與 113年度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至 115年 9月 16日止，執行 2年 

  計畫累計 600日以上或 3年計畫累計 900日以上，且已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。 

3.申請程序:請填妥本申請表，並檢附體驗學習報告書(https://www.edu.tw/1013/ ，路徑：資料下載 

   →體驗學習報告書)，最多可填寫 3個志願(若填寫多個志願請檢附多份申請表及體驗學習報告書)。 

4.同時獲多個學系審核通過，依志願在前者錄取 1個學系；凡經審核轉系通過者，不得請求再轉入他 

  系或回原系就讀。  

5.不符合參加就學配套資格者，申請人應回原錄取學系(組)就讀。 

6.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就學配套-「彈性選系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＊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，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，並於保存期限屆滿後，逕行銷毀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單編號：ATRX-Q03-001-FM087-01 

ATRX-Q03-001-FM056-02ATRX-Q03-001

-FM056-02 


